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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 

关于一九八五年货物交换和付款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关系，相互促进

两国的经济建设和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现议定下列各条： 

  第 一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间的货物交换，应根据本协定所附的一九八五年

第一号货物表和第二号货物表办理。该两货物表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第一号货物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输往波兰人民共和国货物表。 

  第二号货物表为波兰人民共和国输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表。 

  双方都应保证完成在上述两表内所列的货物的供应。 

  第 二 条 

  本协定第一条所规定的货物表，在双方同意下，可以变更或扩充，并另行签订合同。 

  第 三 条 

  本协定第一条所规定的货物交换和同此项货物交换有关的一切业务，都应根据一九

六一年七月十日两国对外贸易部签订的并根据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的议定书在一九八

五年继续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关于一九六

一年双方对外贸易机构交货共同条件议定书”和两国对外贸易机构所签订的合同办理。 

  上述合同应在本协定签字日起两个月内签订。 

  第 四 条 

  一九八五年相互供应的商品以瑞士法郎计算。 

  商品价格，应根据主要商品市场的现行世界价格为基础，由两国对外贸易机构协商

确定。 

  第 五 条 

  根据本协定的付款，在中国方面由中国银行，在波兰方面由华沙商业银行办理。为

此目的，双方银行应相互开立以瑞士法郎计算的无费的账单如下： 

  一、一九八五年清算甲账单支付： 

  根据本协定所规定的供应货物和同供应货物有关的从属费用，以及双方银行所达成

协议的其他付款。此账单的差额超过二千六百万瑞士法郎时，自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

其超出部分将按年利百分之二计算利息。 

  二、一九八五年清算乙账单支付：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在中国银行和华沙商业银行所开立的清算账单差额的结转。本账

单不计算利息，其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差额经双方银行核对一致后转入一九八

五年甲账单。 

  不论双方账单内有无贷方差额，双方银行都应办理一九八五年甲账户和一九八五年

乙账单内的一切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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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九八五年自由外汇丙账单支付： 

  以自由外汇计算的租船费、保险费和以自由外汇计算的同航运有关的费用以及转拨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在中国银行和华沙商业银行开立的自由外汇账单的差额。 

  此项账单，不计算利息。当一方的负债金额超过一百二十万瑞士法郎时则以现汇支

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波兰人民共和国相互间的非贸易支付及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在两国

境内的非贸易付款，将根据双方银行另行商定的协议办理。 

  第 六 条 

  本协定第五条内所指明的付款，应根据一九六一年七月十日两国对外贸易部所签订

并根据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的议定书在一九八五年继续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贸易部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关于一九六一年双方对外贸易机构交货共同条件议

定书”中规定的程序办理。 

  中国银行和华沙商业银行关于本协定的具体付款手续，由双方协商确定。 

  第 七 条 

  根据本协定所签订的合同，除成套设备和买方不同意撤销的货物外，最后期满日为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凡未履行的合同，经双方对外贸易机构同意，可以在一九八六年继续交货。 

  中国银行和华沙商业银行至迟应在一九八六年三月一日以前将本协定第五条所规定

的一九八五年甲账单最后结算差额核对协商一致。 

  上述核对协商一致的差额转入一九八六年协定所规定的甲账单。 

  本协定所规定的货物交换和付款的最后结算差额由双方协商采用下列办法偿还： 

  一、补充供应货物； 

  二、将差额转入双方下一年度清算平衡。 

  第 八 条 

  为了保证妥善地执行本协定的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与波兰人民

共和国对外贸易部代表组成混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可按照一方的愿望轮流在北京和华沙

召开会议。 

  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对于签订商品合同和完成交货情况进行监督，

并在可能情况下补充或扩大本协定所规定的相互换货。 

  第 九 条 

  本协定有效期自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对于根据

本协定所签订的而在协定有效期内未进行清算或按照第七条规定没有履行的合同，在一

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后仍适用本协定的规定。 

  本协定于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在华沙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波文写成，

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 

   陈  洁（签字）        伏·格维亚兹达（签字） 

 


